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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法為高普特考中重要的專業科目，主要區分成行政與行政法基本

概念、公務員法、行政組織法、行政行為法與行政救濟法五大部分，就測

驗題型而言，自從 95 年起三等考試改成 25 題選擇題（50 分）與 2 題申

論題（50 分）、四等考試改成 50 題選擇題後，律師司法官一試 30 題單

選題、5 題複選題，其考題走向「重點不突出，考點分散化」的趨勢，因

此，考生如何在最短時間內運用正確的讀書方法準備本科便成為考試高分

與勝敗關鍵。

至於申論題型而言，傳統題型以法規概念題型為主，實例題型為輔。

但近年來其題型逐漸以實例題型為主，難度變深，目的在於增加考試的鑑

別度。

有鑑於此，建議讀者在閱讀階段以「主題式閱讀法」為核心思考方式

，輔以「概念圖表」與相關代表試題閱讀選擇題庫與申論題庫部分的重點

主題；在答題階段於測驗題型部分運用「觀察式答題法」，觀察題目外型

，迅速掌握正確解答；申論題型部分則運用「大綱式答題法」、「法律關

係判讀法」以及「辯證統一答題法」三種答題模式加以破題。其目標在於

使讀者同時掌握「主題閱讀」、「體系思考」與「模擬猜題」等正確方式

，以期最短時間獲致最大成效。

、主題式閱讀法的基本內涵

主題式閱讀法強調「由淺而深」、「先易後難」，因此在準備本科的考

試，應先從「測驗題型」著手，之後再準備「申論題型」。說明如下：

一、「測驗題型」與主題式閱讀法

情報蒐集法與閱讀範圍的界定：

行政法相關法規範圍相當廣，就 90 年至 108 年測驗題型曾經命題過

的法規為例，可歸納成以下圖表，供讀者參考：

 行政法規重要程度比較表 

篇 章 法 案 名 稱
重 要 程 度

（分為五級）

憲法與增修條文 ★★

中央法規標準法 ★★基 本 概 念

導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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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訴訟法 ★

公務人員考試法 ★★

公務人員任用法 ★★

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 ★

公務員服務法 ★★★★

公務人員保障法 ★★★★★

公務人員考績法 ★★

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 ★

公務員懲戒法 ★★★★★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

公 務 員 法

公教人員保險法 ★

公務人員俸給法 ★

公務人員協會法 ★

各院組織法 ★

地方制度法 ★★★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行政法人法 ★★
行 政 組 織

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 ★

行政程序法 ★★★★★

政府資訊公開法 ★★

行政罰法 ★★★★★

社會秩序維護法 ★

行政執行法 ★★★★★

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 ★

行 政 作 用 法

警察職權行使法 ★

訴願法 ★★★★★

行政訴訟法 ★★★★★

行政法院組織法 ★

國家賠償法 ★★★★★

行 政 救 濟 法

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 ★

總之，依據情報蒐集法，讀者可以針對特定法典，將近年來的考古題

整理成表格，將其相關解析的條文，按條文順序排列，觀察命題趨勢

以及特殊偏好題型，如此，才能在行政法選擇題考試中獲取高分。應

注意的是，立法院於 108 年 12 月 3 日通過「國家賠償法部分條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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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公法私法的區別、行政之特徵與類型



關於公法與私法的區別，是學習行政法或法學知識最基本且必須理解

的概念，通說是採新主體說，又稱為特別法規說，依此說，公法是指公權

力主體或其機關所執行的職務法規，其賦予權力或課予義務的對象僅限於

前述公權力主體或其機關，而非任何人。至於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均有發

生權利義務之可能的法規為私法。少數說者，諸如從屬說，是以法律關係

之當事人地位是否對等作為區分公、私法基準之理論。最後，關於公法與

私法區分的實務見解，應留意釋字第 89、128、466 與 518 號解釋，以往

在測驗題部分，都有相關的命題。

其次，在閱讀行政法之時，必須對於行政的基本意涵有所瞭解。所謂

行政，依據扣除說，是指立法及司法以外之國家作用。行政具有公益性、

積極性以及前瞻性等特徵，強調積極主動解決問題；此與司法則具有不告

不理之特徵有別。

再者，依行政標的之分類，行政可區分為不同領域，例如：建築行政

、交通行政、教育行政、營業行政、經濟行政、社會行政、財務行政、內

務行政、法務行政、國防行政、林業行政、農業行政、漁業行政、警察行

政等，比如地籍管理是屬於內務行政。不過，在測驗題部分，常考的行政

類型包含了公權力行政、私經濟行政、干涉行政、給付行政、直接行政、

間接行政、計畫行政。在申論題部分則留意公權力行政、私經濟行政、干

涉行政、給付行政四者的區別，其中，公權力行政的重要釋字包含釋字第

382、533號解釋：私經濟行政的重要釋字包含釋字第 457、540號解釋。



行政的特徵與公私法區別的實益

圖圖圖圖圖圖圖重要程度★★★

　　關於測驗題型，讀者應熟記以下公私法區分之案例與實務見解，如此

，才能掌握此一部分的關鍵分數，說明如下；至於申論題型，近年來並沒

有相關命題［最早是在薦升（文化行政）考試有相關命題］，讀者專注

於測驗題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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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圖 與 私 圖 的 區 別

區別學說

主要有七種區分學說，說明如下：

利益說（又稱為目的說）：

區別標準：以法律所保障的利益作為標準來區分公私法。

公法：規範公共利益的法律；公共利益以國家或其他公共團

體為代表。

私法：規範個人利益的法律。

缺點：

公益與私益並非絕對對立者，所有之法律皆在於維持人類

共同生活之秩序，因此，私法也具有公益性。另一方面公

法規定也有保障私人利益，例如憲法對於基本權利之規定。

在今日無法明確界定公益之觀念。

從屬說（又稱為權力說或加值說）：

區分標準：

是以法律所規定的內容是否涉及國家權力，作為區分標準。

也就是依當事人關係區分公法與私法。

公法：公法所規定者，屬於上下隸屬之權力服從關係。

私法：屬於規範平等關係的法規。如民法，當事人處於平等

地位，本於私法自治原則，得自由訂定契約。

舊主體說：

公法：法律關係一方為行政主體或國家機關為公法。

私法：法律關係的主體權全屬私人者則為私法。

新主體說（又稱為特別法規說，此為德國學者通說）：

公法：係公權力主體或其機關所執行的職務法規，其賦予權

力或課予義務的對象僅限於前述公權力主體或其機關，而非

任何人。

私法：對任何人皆可適用，均有發生權利義務之可能的法規則

為私法。

新特別法規說：

定位：是對於新主體說所提的修正意見。

區分標準：立法者訂定法規之際所作的決定，「若基於公共

利益之維護，將特定之範圍或某項規定從一般法律規範即私

法中分離，而成為特別法規，即為公法」。

傳統說：某類事件究屬公法或私法性質，除法律有新規定或出

現變更以往判例之司法見解外，皆遵循約定俗成的規範。

事件關聯說：是指某一事件中某一部分事實關係，明顯屬於公

法關係者，事件整體均視為公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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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圖關係

違規停車汽車拖吊而產生之法律問題（行政助手之行為等同於

行政機關之行為，故應屬於公法行為）。

公務員遭受長官記過之處分（係屬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記過處分

，應屬於公法行為）。

監獄與受刑人關係（45 判字 50）。

學校與學生之關係（41 判字 6、49 判字 128）。

勒戒所、榮民之家之利用關係。

河川地之利用關係（69判字 868）。

耕者有其田之耕地徵收與放領（釋字 115）。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應

循行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釋字 128）。

公務員福利互助金之爭執（釋字 312）。

關於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爭議事件，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解決（釋

字 466）。

私圖關係

電信利用關係、臺灣電力公司因停電問題所衍生之責任（49
判字 112，55 裁字 50）。

郵政利用關係（91 年 7 月 10 日修正公布之郵政法，將寄件人

、收件人與郵政機關之關係從原本公法關係予以廢止）。

農會總幹事之解聘（57 判字 172 判決）。

醫院、博物館、文化中心等利用關係。

辦公文具之採買、警察局向廠商購買防彈衣所訂定之契約關係

（私經濟行為中之行政輔助行為）。

山坡地之放租或放領。

公地放領事件（釋字 89）。

行政機關代表國庫出售或出租公有財產（釋字 448）。

農田水利會所屬水利小組成員間之掌水費及小給水路、小排水

路之養護歲修費等，基於慣行，如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程序

解決（釋字 518）。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之特徵？

行政之作用與公益相關

行政係以具體措施規律個別事件

行政行為受立法、司法嚴密監督，均受他律，毫無自主

行政非單純之管制，而負有形成功能 【精選】



關於行政之特徵：

對社會產生形成作用。

以公益為其行動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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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積極性及前瞻性。

行政主要係就個別事件作成具體措施，以實現特定目的。

在一般情形是由行政機關從事實質意義之行政，而在例外情形

，則將公權力授與私人，成為委託行使公權力。

受指示監督及具有行動自由：

指示監督是指公權力受立法院制定法律之指示，由法律規定

其任務及執行之方式，不得變更及廢棄法律。

行動自由是指法律僅拘束行政，而非鉗制行政，因此行政行

為仍有其自主性，錯誤。

得以不同之法律方式而為行政行為。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35 條所規定之「行政契約」，在性質上屬於

行政機關之下列那一種類型行為？

公法行為

私法行為

公、私法混合之行為

得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其公、私法屬性之行為 【地三】



有關公、私法之區別，最主要將影響下列那兩種司法審判權之區

分？

憲法審判權與民事審判權 行政審判權與民事審判權

民事審判權與刑事審判權 行政審判權與刑事審判權

【高三】



公私法區別實益：

關於強制執行：

對於公法債權或人民的公法義務，行政機關始得行使公權力

，以行政執行手段加以實現。

行政對於人民的私法權利，則須經民事法院的判決，於取得

執行名義後，請求法院強制執行。

關於法律救濟途徑：

公法爭議：原則上經訴願程序後，其行政訴訟由行政法院審

理。

私法爭議：民事訴訟由普通法院審理。

關於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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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機關違法侵害人民的權利時，如為公法性質，應依國家

賠償法負國家賠償責任。

如為私法性質，則應依民法負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

公有耕地放領私人耕作之行為，其性質為下列何者？

私法上之契約 公法上之行政契約

行政處分 行政命令 【精選】



關於公地放領事件：係屬私法關係。釋字第 89 號解釋指出：「

行政官署依臺灣省放領公有耕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將公有耕

地放領於人民，其因放領之撤銷或解除所生之爭執係屬私法上之

買賣契約，應由普通法院管轄。」



行政機關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為准否收回自耕之調處，係：

行政處分

不得提起行政訴訟

對之不服應向普通法院提起訴訟

民事糾紛 【精選】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係屬公

法關係，釋字第 128 號解釋指出：「行政機關就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例第 19 條所為耕地准否收回自耕之核定與調處，出租人、

承租人如有不服，應循行政訟爭程序請求救濟。」



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爭議事件涉訟，應向何種法院請求救濟？

行政法院 民事法院 刑事法院 少年法院

【精選】



關於公務人員保險給付爭議事件係屬公法關係，應歸行政法院管

轄，釋字第 466 號解釋指出：「……按公務人員保險為社會保險

之一種，具公法性質，關於公務人員保險給付之爭議，自應循行

政爭訟程序解決」。



依司法院大法官見解，農田水利會所屬水利小組成員間，有關小

排水路之養護歲修費等分擔、管理與使用爭執，其法律關係性質

上屬：

私法關係 公法關係





1-7

公私混合關係 事實行為 【精選】



釋字第 518 號解釋指出，農田水利會所屬水利小組成員間之掌水

費及小給水路、小排水路之養護歲修費等，基於慣行，如有爭執

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其法律關係性質上屬於私法關係。

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政（國庫行政）

圖圖圖圖圖圖圖重要程度★★★★★

　　私經濟行政之四種類型不論在測驗題型與申論題型，每年都有許多重

要的考點，無論是基本定義、相關實例與憲法基本權利條款的拘束程度，

都屬於相當熱門的考點，因此，讀者務必熟讀此一表格，現說明如下：

意 義 實 例
憲圖基本權利條款之

拘 束

行政私圖

行 為

是指為達成行政任務

，所採取私法形態的

行政行為。行政機關

可以在利用與給付關

係上選擇私法形態，

但也得選擇私法組織

形態，但仍須符合依

法行政原則。

例如對清寒學生給予

助學貸款、對民眾提

供住宅貸款或出售國

民住宅、景氣不好時

對廠商紓困貸款或提

供補助。

通說認為，應如同公

法行為般受基本權利

之嚴格限制，此因其

行為目的在於履行國

家對直接行為相對人

之特別照顧義務，具

有最強烈、最直接的

公益色彩。

行政營利

行 為

是指以私法組織形態

或特設機構方式所從

事的營利行為。

比如中油公司、合資

經營的臺電公司、三

家商業銀行；臺灣銀

行、中央信託局。

行政輔助行為與行政

營利行為、參與純粹

之交易行為等受基本

權利之限制不如前者。

行政輔助

行 為

是指行政機關為了推

行行政事務，立於私

法地位，以私法行為

取得日常行政活動所

需要的物質或人力上

的支援。

比如營造或租用辦公

廳舍、採購公務用品

、訂購武器、消防器

材以及僱用臨時性之

工作人員等等。

嚴厲，因其公益色彩

不如行政私法行為強

烈、直接，因此不直

接受基本權利條款之

羈束，而只有發生基

本權利第三人效力的

問題（也就是憲法人

民基本權利規定對私

人間法律關係之拘束

效力）。

此類行為或多或少有 如為維持匯率而參與 所受限制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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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純粹

之 交 易

行 為

其行政上之目的，基

本上均受市場供需法

則之支配。

外匯市場之操作（買

賣外匯）；為減低公

營企業在各類企業中

之比例，出售政府持

股移轉民營；進口大

宗物質出售以穩定價

格；為汰舊換新或其

他目的，出售公用物

品等。

、概念型考題

臺灣省自來水公司與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均提供供水服務，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省自來水公司與用戶之間的供水服務僅能為私法關係

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與用戶之間的供水服務僅能為公法關係

無論是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或是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其水價之

訂定與調整，均受自來水法之限制

無論是臺灣省自來水公司或是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在其供水

區域內，對於申請供水者，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普考】



行政機關可以在利用與給付關係上選擇私法形態，也得選擇私法

組織形態，其主要為行政經濟的考量，擺脫公法組織的僵硬性，

使給付行政更具彈性而非官僚。不過，選擇私法組織，仍應注意

須符合法律優越原則與法律保留原則。臺北市自來水事業處雖為

公法組織，與用戶間之關係，如無關公權力之行使，而是涉及私

經濟行政，雙方間仍可成立私法上之契約關係，錯誤。



關於公權力行政及私經濟行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只有公權力行政才受到憲法基本權利條款之拘束，但私經濟行

政則完全不受到基本權利之拘束

只有公權力行政行為才有行政程序法之適用

公權力行政與私經濟行政造成人民權利受損害時，人民請求賠

償之法律途徑不同

行政機關與人民間因私經濟行政而產生之義務不履行，並無行

政執行法之適用 【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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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經濟行政如屬行政私法行為，應受平等原則（憲法基本權利條

款）的拘束。因此，不完全依照私法自治之法理，錯誤。

下列敘述，何者屬於公權力行政行為？

國宅買賣 購買公務用品

提供公共設施 中華電信所為交易行為

【一般警三、鐵路高員三級】



選項國宅買賣：私經濟行政中的行政私法行為。

選項購買公務用品：私經濟行政中的行政輔助行為。

選項提供公共設施：屬於公權力行政，也屬於給付行政。

選項中華電信所為交易行為：私經濟行政中的行政營利行為。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退輔會）將國有農場土地配耕給榮

民或其遺眷，不收租金，供其耕種維生，以照顧其生活。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退輔會配耕國有農場之行為屬於公法行為，須受法治國原則之

拘束

退輔會與受配耕榮民之間成立私法無償借貸契約，與公行政任

務無關

退輔會配耕國有農場之行為屬於私法行為，惟其締約自由應受

平等原則之拘束

退輔會之配耕行為，係為履行照顧榮民之公行政任務，不得以

私法契約為之 【普考】



退輔會配耕國有農場之行為屬於行政私法行為，惟其締約自由應

受平等原則之拘束，此因其行為目的在於履行國家對直接行為相

對人之特別照顧義務，具有最強烈、最直接的公益色彩（釋字

457），正確。



下列事件所生之爭議，何者應由行政法院審理？

內政部警政署購買之防彈背心有瑕疵

臺灣電力公司追繳長期未繳交之電費

臺北市政府追討公有市場攤位之管理費

新北市政府認定不具申請社會住宅資格　　　　　【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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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屬於私經濟行政中的行政輔助行為，其救濟方式屬

於民事途徑。

選項屬於私經濟行政中的行政營利行為，其救濟方式屬於民

事途徑。

選項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的創設、確認、變更或廢止，因此須

受嚴格的依法行政原則所支配，因此屬於公權力行政，其救濟

方式屬於行政爭訟，應由行政法院審理，選。

行政機關之下列行為，何者不屬於私經濟行政？

國家舉辦全民健康保險

行政機關標售超過保管年限的民眾遺失物品

中央銀行買賣外匯

行政機關公務車輛至加油站之購油行為 【鐵路員級】



國家舉辦全民健康保險性質屬於公權力行政（釋字 533）。



國庫行政係指：

行政機關編列預算之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盤點公有財產之行政行為

行政機關立於私人之地位，從事私法行為

行政機關出資設立私法人，並授予其行使公權力 【普考】



私經濟行政也稱為私法行政、國庫行政，是指公行政立於國庫的

地位，以私法形式作成行政行為。也就是國家並非居於公權力主

體之地位行使其統治權，而是處於與私人相當的法律地位，並在

私法支配下所為之各種行為。



下列何項非屬國庫行政？

採購公物用品 進口物資以穩定物價

標售公債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地三】



私經濟行政又稱為國庫行政，其中，採購公物用品屬於私經濟行

政中的行政輔助行為；進口物資以穩定物價以及標售公債屬於私

經濟行政中的參與純粹之交易行為；至於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屬於

具有公權力性質的給付行政，本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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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382、533、540號解釋

私立大學授予該校博士班畢業生博士學位之行為，性質上屬於：

受委託行使公權力 事實行為

國庫行為 行政私法行為 【地三】



釋字第 382 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

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而私立學校係依私立學校

法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許可設立並製發印信授權使用，在實施教

育之範圍內，有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核發畢業或學

位證書等權限，係屬由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與行使公權力之教育

機構，於處理上述事項時亦具有與機關相當之地位。……」因此

，私立學校於實施教育的範圍內錄取學生、確定學籍、獎懲學生

、核發畢業或學位證書等權限等權限，屬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

受託者。



依司法院解釋，關於大學對學生所為之退學處分，下列敘述何錯

誤？

退學處分對於人民憲法上受教權有重大影響

退學處分之性質為行政處分

退學處分生效，相對人即喪失在學關係，不待強制執行

僅可對於公立學校所為之退學處分提起行政救濟 【普考】



關於大學對學生所為之退學處分，無論公立或私立學校所為之退

學處分，都可以提起行政救濟（釋字 382）。



下列何者不屬於私經濟行政之範疇？

對清寒大學生給予助學貸款

捷運公司提供大眾運輸服務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與醫院簽訂醫事服務合約

公營事業出售官股移轉民營 【精選】



依據釋字第 533 號解釋，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現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與醫院簽訂醫事服務合約具有行

政契約之性質。締約雙方如對契約內容發生爭議，屬於公法上爭

訟事件，應循行政訴訟途徑尋求救濟。選項並非私經濟行政之






